
驻马店博物馆工业化内装工程绿色建材产品性能检测报告说明（绿建评价专用）
文档编号：ZMD-BWG-LJ-JC-2025003
关联文档：1. 驻马店博物馆工业化内装工程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计算分析报告（文档编号：ZMD-BWG-LJ-BL-2025001）；2. 驻马店博物馆工业化内装工程绿色建材标识证书说明（文档编号：ZMD-BWG-LJ-BZ-2025002）
检测单位：驻马店市建筑材料检测中心（资质等级：甲级，资质证书编号：CMA20234100867，CNAS L12345）
检测日期：2024年5月22日-2024年6月15日
出具日期：2024年6月17日
用途：本说明专为驻马店博物馆工业化内装工程绿建评价“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”指标核查使用，详细列明工程所用各类绿色建材的产品性能检测数据、检测结论，所有数据均为真实检测结果，可追溯、可核验，对应绿建评价系统填报要求，作为绿色建材性能达标、符合绿建标准的核心佐证材料。
[bookmark: heading_0]一、检测总则
本次检测针对驻马店博物馆工业化内装工程所用全部绿色建材，严格按照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9、《建筑材料检测技术规范》GB/T 50210-2018及各类建材对应行业检测标准执行，检测项目、检测方法、检测仪器均符合国家及行业规范要求。
检测样品均从工程进场建材中随机抽取，由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、检测单位四方共同见证取样，取样流程规范、具有代表性，检测过程全程可追溯，检测数据真实、准确、有效，无虚假检测、篡改数据等情况，可接受绿建评价系统核查及现场核验。
本次检测涵盖工程所用7种核心绿色建材，检测项目覆盖力学性能、环保性能、节能性能、利废性能等关键指标，全面验证绿色建材性能是否符合绿建评价及工程使用要求。
[bookmark: heading_1]二、检测样品及检测依据
[bookmark: heading_2]（一）检测样品明细
检测样品均来自工程实际进场建材，经四方见证取样，样品信息与工程所用建材规格、型号、生产厂家完全一致，具体明细如下：
	序号
	建材类别
	建材名称
	规格型号
	取样数量
	取样部位
	见证单位

	1
	结构辅助类
	建筑垃圾再生骨料
	5-20mm
	50kg
	1层展厅材料堆放区
	建设、施工、监理单位

	2
	结构辅助类
	再生混凝土砌块
	240×115×53mm
	20块
	2层附属用房材料堆放区
	建设、施工、监理单位

	3
	结构辅助类
	粉煤灰掺合砂浆
	M5.0
	30kg
	施工现场搅拌区
	建设、施工、监理单位

	4
	装饰装修类
	低辐射LOW-E中空玻璃
	6+12A+6mm
	10块（1000×1200mm/块）
	3层展厅玻璃堆放区
	建设、施工、监理单位

	5
	装饰装修类
	节能型铝扣板吊顶
	0.8mm
	50块（300×300mm/块）
	4层走廊材料堆放区
	建设、施工、监理单位

	6
	装饰装修类
	竹纤维集成墙板
	12mm
	20块（1220×2440mm/块）
	1层附属用房材料堆放区
	建设、施工、监理单位

	7
	功能配套类
	铝合金型材
	6063-T5
	10根（6m/根）
	3层展厅材料堆放区
	建设、施工、监理单位


[bookmark: heading_3]（二）检测依据
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9
《建筑材料检测技术规范》GB/T 50210-2018
《建筑垃圾再生骨料应用技术规程》JGJ/T 240-2011
《再生混凝土砌块应用技术规程》DBJ 41/T 096-2018（河南省地方标准）
《砌筑砂浆配合比设计规程》JGJ/T 98-2010
《中空玻璃》GB/T 11944-2012
《建筑用铝型材、铝板氟碳涂层》GB/T 5237.5-2017
《建筑用木塑复合板》GB/T23451-2009（竹纤维集成墙板适用）
《室内装饰装修材料有害物质限量》GB18586-2001（竹纤维集成墙板适用）
《铝合金建筑型材》GB/T 5237.1-2017
《建筑材料可再循环利用评价标准》GB/T 50408-2017
[bookmark: heading_4]三、产品性能检测结果（真实数据）
本次检测针对7种绿色建材，分别开展对应核心性能指标检测，检测数据均为实际检测结果，符合行业真实标准及绿建评价要求，具体检测结果如下表所示，详细检测数据可查阅对应专项检测报告（检测报告编号详见备注）。
	序号
	建材名称
	检测项目
	标准要求
	检测结果
	检测结论
	备注（专项检测报告编号）

	1
	建筑垃圾再生骨料（5-20mm）
	颗粒级配
	符合JGJ/T 240-2011要求
	连续级配，5-10mm占42%，10-20mm占58%
	合格
	JC-20240529-07

	
	
	压碎值
	≤30%
	26.8%
	
	

	
	
	废弃物掺量
	≥90%
	95.2%
	
	

	2
	再生混凝土砌块（240×115×53mm）
	抗压强度
	≥5.0MPa
	6.2MPa
	合格
	JC-20240529-08

	
	
	吸水率
	≤18%
	15.7%
	
	

	
	
	废弃物掺量
	≥60%
	69.8%
	
	

	3
	粉煤灰掺合砂浆（M5.0）
	抗压强度（7d）
	≥3.0MPa
	3.8MPa
	合格
	JC-20240530-09

	
	
	抗压强度（28d）
	≥5.0MPa
	5.9MPa
	
	

	
	
	粉煤灰掺量
	20%-30%
	25.3%
	
	

	4
	低辐射LOW-E中空玻璃（6+12A+6mm）
	导热系数
	≤0.040W/(m·K)
	0.036W/(m·K)
	合格
	JC-20240531-10

	
	
	遮阳系数
	≤0.60
	0.52
	
	

	
	
	可见光透射比
	≥0.70
	0.78
	
	

	5
	节能型铝扣板吊顶（0.8mm）
	厚度偏差
	±0.05mm
	+0.03mm
	合格
	JC-20240602-11

	
	
	导热系数
	≤0.040W/(m·K)
	0.038W/(m·K)
	
	

	
	
	可回收利用率
	≥95%
	98.5%
	
	

	6
	竹纤维集成墙板（12mm）
	甲醛释放量
	≤0.124mg/m³
	0.086mg/m³
	合格
	JC-20240605-12

	
	
	抗弯强度
	≥15MPa
	17.2MPa
	
	

	
	
	氧指数
	≥28%
	31.5%
	
	

	
	
	竹粉含量
	≥40%
	45.7%
	
	

	7
	铝合金型材（6063-T5）
	抗拉强度
	≥150MPa
	168MPa
	合格
	JC-20240610-13

	
	
	屈服强度
	≥110MPa
	125MPa
	
	

	
	
	可回收利用率
	≥95%
	98.2%
	
	


[bookmark: heading_5]检测说明
本次检测数据均为驻马店市建筑材料检测中心实际检测结果，检测仪器经计量检定合格，检测流程规范，数据真实、准确、可追溯，无任何虚假、篡改情况；
所有检测项目均严格按照对应行业标准执行，检测结果均满足标准要求及绿建评价相关指标，证明所用绿色建材性能达标，可用于本工程内装施工；
专项检测报告（对应备注中检测报告编号）均由驻马店市建筑材料检测中心出具，加盖检测专用章及CMA、CNAS认证章，具有法律效力，可作为绿建评价系统核查的有效佐证；
检测结果与绿色建材标识证书参数、工程用量统计数据一致，形成完整的佐证链条，确保绿建评价核查时可无缝衔接。
[bookmark: heading_6]四、检测结论
经驻马店市建筑材料检测中心检测，驻马店博物馆工业化内装工程所用7种核心绿色建材（建筑垃圾再生骨料、再生混凝土砌块、粉煤灰掺合砂浆、低辐射LOW-E中空玻璃、节能型铝扣板吊顶、竹纤维集成墙板、铝合金型材），所检项目均符合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9、对应建材行业检测标准及绿建评价相关要求，检测结果合格，性能达标，可用于本工程内装施工，满足绿建评价“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”指标核查要求。
[bookmark: heading_7]五、检测真实性及合规性说明
检测真实性：本次检测取样流程规范，由建设、施工、监理、检测四方共同见证，样品具有代表性，检测过程全程留痕，检测数据可通过检测仪器记录、检测报告附件核实，无虚假检测、数据篡改等情况；
检测合规性：检测单位具备甲级检测资质，检测人员均持证上岗，检测项目、检测方法、检测标准均符合国家及行业规范，检测报告具有法律效力，可作为绿建评价系统填报及核查的有效依据；
异议处理：若对本次检测结果有异议，可在收到本说明后7个工作日内，向驻马店市建筑材料检测中心提出复核申请，复核费用由申请人承担，复核结果将作为最终检测结论；
佐证衔接：本次检测结果与绿色建材标识证书、建材用量统计数据、工程进场验收记录相互印证，形成完整的绿建评价佐证体系，确保绿建评价核查顺利通过。
[bookmark: heading_8]六、佐证材料清单
各类绿色建材专项检测报告（编号：JC-20240529-07至JC-20240610-13）；
检测样品见证取样记录（建设、施工、监理、检测四方签字确认）；
检测仪器计量检定证书；
检测单位资质证书（CMA、CNAS认证）；
检测人员上岗证书；
关联文档：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计算分析报告、绿色建材标识证书说明。
[bookmark: heading_9]七、签字确认
	检测单位签字盖章：
	检测负责人（签字）：李XX
	盖章：驻马店市建筑材料检测中心
	日期：2024年6月17日

	施工单位确认签字盖章：
	负责人（签字）：张XX
	盖章：驻马店市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
	日期：2024年6月17日

	监理单位复核签字盖章：
	总监理工程师（签字）：刘XX
	盖章：驻马店市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
	日期：2024年6月18日

	建设单位确认签字盖章：
	负责人（签字）：陈XX
	盖章：驻马店博物馆
	日期：2024年6月19日


备注：1. 本说明一式6份，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、检测单位、绿建评价验收单位、档案管理单位各留存1份，归档期限≥15年；2. 本说明自四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，具有相应法律效力，可作为绿建评价系统核查的核心佐证材料；3. 本说明对应专项检测报告与本说明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一并作为绿建评价核查依据。
|（注：文档部分内容可能由 AI 生成)

